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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中 

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大华核字[2023]001968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无锡锡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注册环

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11164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奉悉。

我们已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及的无锡锡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锡南科技”或“发行人”）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回复如下： 

 

问题 2. 关于经营业绩和主要供应商 

根据申请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 

（1）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68,644.83 万元、68,072.51 万元、75,930.74 万元

和 38,438.32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3,108.97 万元、11,712.99 万元、8,006.62 万元和 3,510.05 万

元；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5.09%、31.61%、19.21%和 19.32%。 

（2）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直接人工分别为 11,507.11 万元、11,254.96 万元、

14,441.06 万元和 7,284.07 万元；报告期各期期末发行人在册生产人员人数分别为 1,124 人、

1,010 人、834人和 840 人。 

（3）报告期内，发行人向第一大供应商云鼎铝业采购金额分别为 18,097.28 万元、

11,581.07 万元、14,764.37 万元和 7,368.24 万元，向第二大供应商内蒙超今采购金额分别为

260.99 万元、7,350.12 万元、10,672.34 万元和 6,513.30万元，发行人向云鼎铝业和内蒙超今均

采购铝型棒材，与云鼎铝业存在转贷情形。 

请发行人： 

（1）结合截至目前最新业绩情况、订单获取及执行情况、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等，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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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全年业绩预测实现情况、业绩下滑趋势是否扭转、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利影

响的因素是否消除。 

（2）结合生产人员构成和业务变动，说明生产人员人数及薪酬支出与营业收入和业务

结构的匹配性。 

（3）结合云鼎铝业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分析在采购单价、结算条款等方面优于内

蒙超今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前述差异以及曾与发行人存在转贷的情形，说明发行人与云

鼎铝业交易的必要性、真实性和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结合截至目前最新业绩情况、订单获取及执行情况、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等，

说明全年业绩预测实现情况、业绩下滑趋势是否扭转、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利影

响的因素是否消除 

（一）截至目前最新业绩情况 

截至目前，发行人最新业绩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7,455.39 75,930.74 15.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62.51 8,006.62 14.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71.09 6,030.69 52.07%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87,455.39 万元，相较于去年同期增

长 15.18%，2022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162.51 万元，相较于去年同

期增长 14.44%，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171.09 万元，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 52.07%，经营业绩相较于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二）订单获取及执行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客户的预测需求量计算，2022 年度以来公司已获取的部

分主要新项目定点金额1合计 107,490.22 万元，其中定点信金额 3,000 万元以上的主要项目

列举如下： 

 

 

 

 
1 定点金额的计算依据系根据项目定点信或定点邮件中未来总需求量乘以产品单价求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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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或车型名称 项目定点时间 预计量产时间 

盖瑞特 

FAIT LP 2022年 10月 2023年 10月 

ChangAn 2022年 12月 2024年初 

FAIT HP 2022年 10月 2023年 10月 

ChangAn TG-AD 2022年 9月 2023年 4月 

长春富奥 
一汽 2.0 2022年 1月 2022年 6月 

本田 2022年 6月 2022年 8月 

上海菱重 Nissan 2022年 2月 2025年 4月 

博马科技 BYD 2022年 11月 2023年 6月 

 

截止 2022 年 12 月末，结合公司项目在手定点信（或定点邮件）和客户最新需求排期，

参考历史销量情况给予一定折扣，公司预测 2023 年压壳及非压壳类产品总需求量约 850 万

件，参考产品最新销售单价或量纲价格，预计 2023 年可实现销售额 9.22 亿元。具体客户

情况及预计销售数量、销售额等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客户名称 数据来源 
2023 年度 

预计销售数量（万件） 

2023 年度 

预计销售额（万元） 

1 盖瑞特 

客户中短期需求预测

量及定点信 

306 33,000 

2 石川岛 173 18,000 

3 康明斯 103 15,000 

4 博马科技 111 10,000 

5 博格华纳 100 9,300 

6 纬湃 44 5,000 

7 伊顿康明斯 2 1,000 

8 其他 11 900 

合计 850 92,200 

注 1：以上测算系主营业务产品的预计销售数量及预计销售额，不包含其他业务收入； 

注 2：以上预计销售额系公司根据 2022 年 12 月末在手定点信和客户最新需求排期测算，未考虑项目

取消、当年新增项目、排期变动及价格变动等因素，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

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由上可知，公司来自下游客户需求较为充分，相关定点项目未来将陆续进入量产阶段，

相关业务具备良好的市场需求及发展潜力。 

（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报告期，发行人铝型棒材采购单价变动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22 年度 2022 年 7-12 月 2022 年 1-6 月 

平均采购 

单价 

变动 

比例 

平均采购 

单价 

变动 

比例 

平均采购单

价 

变动 

比例 

铝型棒材 18,657.74 7.58% 17,486.51 -13.09% 20,119.41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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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 2022 年 7-12 月 2022 年 1-6 月 

平均采购 

单价 

变动 

比例 

平均采购 

单价 

变动 

比例 

平均采购单

价 

变动 

比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 
平均采购 

单价 

变动 

比例 

平均采购 

单价 

变动 

比例 

铝型棒材 17,343.36 28.82% 13,463.27 2.80% 

注 1：2022年 1-6月和 2022年度变动比例系相较于 2021年度的变动幅度； 

注 2：2022年 7-12月变动比例系相较于 2022 年 1-6月的变动幅度。 
 
2020-2022 年度，公司主要原材料铝型棒材平均采购单价分别为 13,463.27 元 /吨、

17,343.36 元/吨和 18,657.74 元/吨。2021 年以来，受大宗商品涨价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铝型

棒材的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2021 年度公司铝型棒材采购均价较 2020 年采购均价上涨

28.82%。2022年度，发行人铝型棒材采购均价较 2021 年采购均价上涨 7.58%。 

2020 年 1 月以来，长江有色网铝 A00 价格（含税）走势图如下所示：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2021 年以来国内电解铝生产受到的约束因素比较多，从内蒙的能耗双控到云南、广西

的限电，电解铝的产能、产量有所下滑，市场上铝价呈现大幅上涨情形，多次创新高。

2021 年 10 月中下旬至 2022 年初以来，由于多方因素叠加影响，铝价呈现波动调整的趋势，

2022年 3 月初，长江有色市场 A00铝价一度上涨至 23,870元/吨，较 2021年 12月末 20,360元

/吨呈现明显上涨趋势。 

在此背景下，随着国家采取多项举措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电解

铝企业稳步复产，国内电解铝产量爬坡中，随着国内电解铝供应增加，铝价持续上涨趋势

得以缓解。2022 年 4 月以来，长江有色市场 A00 铝价整体呈现回调趋势，2022 年下半年以

来，铝价在 18,000 至 19,000 元/吨左右波动，铝价较前期高点已经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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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全年业绩预测实现情况、业绩下滑趋势是否扭转、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不利影响的因素是否消除 

1、全年业绩预测实现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全年业绩预测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财务数据 

2022 年度 

盈利预测数据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7,455.39 79,137.23 10.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62.51 7,228.72 26.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9,171.09 7,059.28 29.92% 

注： 2022年度盈利预测数据来源于《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由上表可知，202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相较于同期盈利预测数增长 10.51%；2022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较于同期盈利预测数增长 26.75%；2022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较于同期盈利预测数增长 29.92%，已实现

全年的业绩预测。 

2022 年度期间费用与 2022 年度盈利预测的期间费用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财务数据 

2022 年度 

盈利预测数据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1,419.69 1,400.57 1.37% 

管理费用 3,090.62 3,028.08 2.07% 

研发费用 3,720.09 3,167.32 17.45% 

财务费用 -673.03 -123.03 447.05% 

期间费用合计 7,557.37 7,472.94 1.13% 

注： 2022 年度盈利预测数据来源于《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由上表可知，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间费用合计为 7,557.37 万元，相较于同期盈利预测

数合计 7,472.94 万元，增幅为 1.13%，略有增加，主要系研发费用增加和财务费用减少综

合影响所致。 

2、业绩下滑趋势是否扭转 

2020 至 2022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87,455.39 75,930.74 68,072.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61.21 8,006.62 11,7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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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39.32 6,030.69 11,324.79 

主营业务毛利率 20.57% 19.21% 31.61% 

 
2022 年上下半年的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 年上半年 2022 年下半年 

主营业务毛利率 19.32% 21.54% 

 
由上表可知，随着 2022 年下半年产销量的增加以及铝价的回落企稳，2022 年下半年主

营业务毛利率逐步恢复并上升，相较于 2022 年上半年提升了 2.22 个百分点。 

2020 至 2022年度，公司期间费用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费用 1,419.69 2,104.06 1,049.17 

管理费用 3,090.62 3,311.47 2,484.32 

研发费用 3,720.09 3,025.67 2,825.48 

财务费用 -673.03 605.89 761.17 

期间费用合计 7,557.37 9,047.10 7,120.14 

 
2022 年度销售费用相较于 2021 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市场推广费有所减少所致。 

2022 年度管理费用相较于 2021 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服务费和办公费有所下降，其中

服务费主要系 IPO 相关中介服务费有所减少，办公费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 2021 年由于新厂

区搬迁购置较多办公桌椅、电脑等办公用品。 

2022 年度研发费用相较于 2021 年度有所上升，主要系研发人员平均人数以及人均薪酬

相较于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2022 年度财务费用相较于 2021 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 2022年以来美元升值影响，公司

汇兑收益较大。 

由上可知，202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87,455.39 万元，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 15.18%，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162.51 万元，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

14.44%，202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171.09 万元，相较于

去年同期增长 52.07%，2022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相较于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主要得益于下游

需求反弹及毛利率逐步回升等，业绩下滑趋势已经扭转。 

3、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利影响的因素是否消除 

报告期内，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汽车行业景气度变化、原材料铝

型棒材采购成本变动等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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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行业景气度变化 

2021 年以来，汽车行业景气度有所回升，2021 年全球及中国汽车产销量较 2020 年已经

有所恢复。2021 年以来，全球汽车芯片出现阶段性紧缺的情况，致使全球范围内主要整车

厂的生产计划呈不同程度放缓，传导至上游汽车零部件行业形成一定冲击。随着全球芯片

原有产能的恢复以及新增产能的达产释放，汽车芯片供应和需求错配的问题预计将逐步得

到改善，汽车芯片短缺对汽车行业的影响将逐步减小。国内而言，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

重要支柱产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已实施多项举措确保汽车芯片供应稳定。2022 年 6 月以

来，北京、深圳、广州、南京等多地出台支持汽车消费举措，鼓励汽车消费。2022 年 7 月，

商务部等 17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旨在推动

汽车消费稳健发展，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积极作用。 

（2）原材料铝型棒材采购成本变动 

公司采购铝型棒材价格与大宗商品 A00 铝价公开市场价格走势基本一致，采购定价与

公开市场价格挂钩，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和毛利率的走势受铝价的影响较大。前期国家

已采取多项举措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电解铝企业稳步复产，国内电

解铝产能产量逐步好转。2022 年 4 月以来，长江有色市场 A00 铝价整体呈现回调趋势，

2022 年下半年以来，铝价在 18,000 至 19,000 元/吨左右波动，铝价较前期高点已经有所回落。 

同时，公司已与主要客户就原材料价格波动而进行产品售价调整的机制达成一致，基

于现有的价格调整机制，公司能在一定程度上向下游客户传导原材料价格波动，未来原材

料上涨对公司经营业绩不利影响将得到有效缓解。 

综上，发行人报告期内业绩下滑主要受原材料涨价等成本上升、行业景气度波动及汽

车行业“缺芯”等影响，加之宏观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造成。目前，原材料涨价和汽车

“缺芯”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公司采取了多项举措积极应对，同时通过持续开拓新产品，

发行人盈利能力亦逐步恢复。 

二、结合生产人员构成和业务变动，说明生产人员人数及薪酬支出与营业收入和业务

结构的匹配性 

（一）公司生产人员构成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生产人员构成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 

关键/辅助

岗位 
岗位名称 涉及工序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人数 占比 
人

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关键岗位 机加工 铸件加工 173 19.93% 190 22.78% 231 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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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辅助

岗位 
岗位名称 涉及工序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人数 占比 
人

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质量检验 质量控制 172 19.82% 141 16.91% 147 14.55% 

浇注成型 
铸件成型 

105 12.10% 119 14.27% 122 12.08% 

砂膜制芯 66 7.60% 68 8.15% 72 7.13% 

现场管理人

员 
现场管理人员 72 8.29% 55 6.59% 63 6.24% 

仓库管理 入库 36 4.15% 35 4.20% 31 3.07% 

其他人员 其他 67 7.72% 80 9.59% 72 7.13% 

小计 691 79.61% 688 82.49% 738 73.07% 

辅助岗位 

包装工、毛

坯整理、物

料工、铝锭

熔化等 

铸件成型、铸

件加工、物料

传递等 

177 20.39% 146 17.51% 272 26.93% 

- 合计 868 100.00% 834 100.00% 1,010 100.00% 

注：上表仅为公司自有员工口径，不包括劳务外包人员。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生产人员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关键岗位人员，人数分别为

738 人、688 人和 691 人，占生产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73.07%、82.49%和 79.61%；二是辅

助岗位人员，包括毛坯整理人员、铝锭熔化人员、包装人员、物料传递人员、外观检验人

员等，合计分别 272 人、146 人和 177 人，占生产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26.93%、17.51%和

20.39%。 

（二）公司业务变动情况 

公司主要致力于汽车轻量化领域铝合金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

涡轮增压器精密压气机壳组件，并开发了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变速箱壳体等精密零部件

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动力系统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别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精密压气机壳

组件 
77,905.06 98.95% 65,869.86  99.62% 63,230.20 99.96% 

非压气机壳零

部件 
826.47 1.05% 253.23 0.38% 27.53 0.04% 

合计 78,731.53 100.00% 66,123.09 100.00% 63,257.72 100.00%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精密压气机壳组件和非压气机壳零部件。其中，精密压气机壳组件

为公司的核心产品，报告期内精密压气机壳组件收入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9.96%、99.62%和 98.95%，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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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较大变化。 

（三）说明生产人员人数及薪酬支出与营业收入和业务结构的匹配性 

公司生产人员包括自有生产人员以及劳务外包生产人员。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

直接人工分别为 11,254.96 万元、14,441.06 万元和 16,421.58 万元，直接人工主要为生产人

员的工资薪酬，包括自有生产人员薪酬和劳务外包生产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人员人数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自有生产人员（a） 932 1,071 1,107 

劳务外包生产人员（b） 527 314 146 

一线生产人员人数合计（c=a+b） 1,459 1,385 1,253 

主营业务-直接人工（万元） 16,421.58 14,441.06 11,254.96 

其中：主营业务-直接人工（自有生产人员） 10,961.40  10,864.01 9,922.37 

主营业务-直接人工（劳务外包生产人员） 5,460.18  3,577.05 1,332.59 

主营业务收入 78,731.53 66,123.09 63,257.72 

注：上表生产人员数据系报告期各期月度平均数。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一线生产人员人数分别 1,253 人、1,385 人和 1,459 人，

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与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变动趋势保持一致，与公司的业务结构相匹配。 

2021 年，公司生产人员人均创收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万元 

公司 2021 年末生产人员数量 2021 年营业收入 生产人员人均创收 

蠡湖股份 1,879 139,395.97 74.19 

贝斯特 765 105,709.77 138.18 

华培动力 738 92,129.50 124.84 

科华控股 2,212 189,688.77 85.75 

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1,399 131,731.00 94.19 

发行人 834 75,930.74 91.04 

 
2021 年，公司期末生产人员为 834 人，实现营业收入 75,930.74 万元，生产人员人均产

值为 91.04 万元，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相近，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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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云鼎铝业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分析在采购单价、结算条款等方面优于内

蒙超今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前述差异以及曾与发行人存在转贷的情形，说明发行人与云

鼎铝业交易的必要性、真实性和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一）结合云鼎铝业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分析在采购单价、结算条款等方面优于

内蒙超今的原因及合理性 

1、发行人与云鼎铝业的合作情况 

（1）云鼎铝业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江苏云鼎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3MA1PB4EB1R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无锡市梁溪区锡澄路 190号 202室 

法定代表人 李树明 

成立日期 2017年 7月 3日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汽车零配件、专用设备、通用机械及配件、电气机械及器材、化工

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五金产品、建筑材料的销售；金属材料的技术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业务性质 贸易代理商 

股东及股权结构 李树明 40%、李锋 30%、包芳 30% 

主要人员 李树明任总经理、执行董事，包芳任监事 

登记状态 存续 

主要历史沿革 成立于 2017 年 7月 3日，至设立以来，股东及其持股未发生变化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云鼎铝业提供财务报表，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31,376.77 24,571.55 29,599.06 

净利润 9.98 7.48 4.99 

净资产 361.31 351.38 261.74 
 

 
（2）云鼎铝业为铝型棒材代理商，产品最终生产商为山东创新集团 

云鼎铝业注册地位于无锡市，为山东创新工贸有限公司的代理商，主要从事江苏地区

铝型棒材贸易业务，由于其并不涉及生产经营环节且主要服务注册地周边客户，因此经营

规模相对较小。 

云鼎铝业作为贸易代理商，其销售发行人铝型棒材的最终来源为山东创新集团。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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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集团是国内主要的铝合金材料生产基地，生产设备先进，综合产能超过 500 万吨。山

东创新集团生产的铝型棒材产品为其自产原铝中添加少量微量元素制成，合金元素配比精

准，产品质量优异。山东创新集团多年荣获中国铝加工行业优秀供应商，在综合实力、产

品质量、技术能力以及服务水平等方面均位居行业前列。 

（3）发行人向云鼎铝业持续采购具有商业合理性 

报告期内，由云鼎铝业代理销售的山东创新集团的铝型棒材供应稳定，产品品质符合

国内各项质量检测指标及各国标准，保障了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一方面，发

行人采购的铝型棒材价格主要根据大宗商品价格市场化定价，且市场供应比较充足，发行

人倾向于寻求综合实力较强、供货稳定的供应商；另一方面，发行人相对采购量较小，为

保障供应稳定和持续合作，故选择山东创新集团作为主要供应商。由于采购量较小，通过

代理商云鼎铝业与山东创新集团协调产品保障、质量、型号、运输等环节，为发行人提供

了供应保障稳定性。发行人与云鼎铝业（包括同一控制下的兰泰铝业）保持了多年良好的

合作关系，因此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云鼎铝业的采购金额较大，具有合理性。发行人与云鼎

铝业、山东创新工贸有限公司签订长期供货合同，从价格协议、订单管理、供货保障等多

方面进行约定。 

云鼎铝业采取的代理模式不仅服务于发行人，同时为当地多家采购铝棒的企业提供同

类服务。经查询公开披露资料，云鼎铝业还为发行人同行业公司贝斯特（SZ.300580）等提

供铝棒采购代理服务，不存在仅为发行人服务的情况。 

另一方面，随着业务规模加大，公司也积极开拓新的铝型棒材供应商，2019 年与铝型

棒材供应商内蒙超今首次展开合作，并于 2020年开始加大对内蒙超今的采购。 

2、云鼎铝业在采购单价、结算条款等方面优于内蒙超今的原因及合理性 

（1）报告期内的铝型棒材交易情况 

铝型棒材为公司主要材料，主要供应商为云鼎铝业、内蒙超今，发行人其采购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苏州市兰泰铝业有限公司 - - - 489.97 

江苏云鼎铝业有限公司 19,990.99  14,764.37  11,581.07 17,607.31 

内蒙超今 8,911.57  10,672.34  7,350.12 260.99 

 
2018 年，发行人铝型棒材主要供应商为兰泰铝业；2019 年，云鼎铝业承接兰泰铝业相

关业务，发行人主要铝型棒材供应商变更为云鼎铝业，同时，当年公司销量增长，为更及

时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从供货稳定性的角度出发，新增开发内蒙超今作为铝型棒材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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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2020年及以后年度，发行人铝型棒材主要供应商变更为云鼎铝业、内蒙超今。 

（2）采购单价比较 

2019-2022 年，发行人与铝型棒材主要供应商云鼎铝业、内蒙超今均按照长江有色网周

均价加上一定加工费进行定价。发行人向上述两家供应商采购铝型棒材的价格和市场价格

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元/吨 

 

注：长江有色铝中间价取自长江有色网，上图为月度平均价格的离散点连线图；2、2022 年

8月、11月公司未对内蒙超今采购铝型棒材，上图中未采购月份的平均单价为上月价格 

 
由上图可知，公司铝型棒材价格走势与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走势基本保持一致。 

公司向云鼎铝业和内蒙超今的采购单价对比如下： 

单位：元/吨 

供应商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云鼎铝业 18,460.35 17,535.11 13,420.54 13,096.08 

内蒙超今 19,094.56 17,066.71 13,510.06 13,146.40 

差异率 -3.32% 2.74% -0.67% -0.38% 

注 1：云鼎铝业包括为江苏云鼎铝业有限公司、苏州市兰泰铝业有限公司两家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称

呼，该等公司系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披露； 

注 2：平均采购价格按照年度加权平均统计。 

 

2019 年和 2020 年铝型棒材不同供应商年度采购平均价格基本一致，内蒙超今略高，

2021 年云鼎铝业略高于内蒙超今，2022 年云内蒙超今略高于云鼎铝业，差异原因主要系由

于铝 A00 价格总体处于波动变化的状态，发行人对不同供应商采购时点、数量存在差异，

影响年度平均采购价格的计算结果。根据发行人的采购惯例，以生产计划和存货计划需求，



                                               大华核字[2023]001968号财务事项说明 

 

2-13 

以周或两周为单位进行不定期采购，通常而言，发行人在采购前会向两家供应商沟通报价，

在比较产品型号、报价、保障能力等多因素后，确定该批次采购的主要供应商，由于铝棒

2021 年以来波动较大，因此在计算年度平均采购价格时呈现一定差异，但总体差异较小。 

综上所述，云鼎铝业为山东创新工贸有限公司的国内代理商，发行人主要向其采购山

东创新集团的铝型棒材，其终端供应商山东创新集团综合产能超过 500 万吨，具备足够的

产能供应发行人生产需求。除此之外，发行人与云鼎铝业的相关交易定价为“A00 铝市场

价（周）+加工费”的定价方式，符合市场通行的定价规则，与发行人另一供应商内蒙超今

的定价方式、采购价格亦基本一致，实际差异较小。因此，发行人与云鼎铝业、内蒙超今

相关交易定价公允，具有商业合理性。 

（3）结算条款比较 

报告期内，云鼎铝业、内蒙超今签订采购框架协议的主要条款对比如下： 

合同条款 云鼎铝业 内蒙超今 

结算条款和付款方

式 
款到发货 货到三日内付款，现汇结算 

产品质量要求 TS16949、ISO9000:2000 TS16949、ISO9000:2000 

运费承担方式 供应商负责 供应商负责 

定价方式（注） A00铝市场价（周）+加工费 A00铝市场均价（周）+加工费 

不合格产品的处理

方式 

由于供应商原因造成材料不合格而再次

交付时间影响到锡南铝业的生产，损失

费用按每小时 1,000元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供方应在合理的期限返修或更换，由此

增加的费用由供方承担，具体标准以质

量协议为准（损失费用按每小时 1,000

元），如因需方使用不当等原因导致的产

品问题责任由需方自负 

注：定价方式根据市场情况可定期调整。 

 
如上表所示，公司与上述供应商在结算条款方面略有差异，云鼎铝业为款到发货，内

蒙超今为货到三日内付款，差异原因主要在于：1）云鼎铝业为贸易商，其终端供应商山东

创新集团经营规模较大，且要求款到才能发货；2）相较于发行人与云鼎铝业及其终端供应

商山东创新集团长期稳定的合作，发行人与内蒙超今合作初期，需经历合作方式、供货质

量、供货稳定性等各方面的磨合，且内蒙超今为新增供应商，综合上述因素，经过市场竞

争性磋商，发行人与内蒙超今的结算条款为到货后三天，虽与云鼎铝业的结算条款存在差

异，但该差异很小具有商业合理性；3）发行人与云鼎铝业一般款到当日发货、次日到货，

相较于内蒙超今的到货后三天结算，实际资金占用周期差异较小，且双方退货条款基本一

致，结算条款差异带来的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在付款方式和条件、产品质量要求、运费承担方式、定价机制和不合格产

品的处理方式等方面基本一致，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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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前述差异以及曾与发行人存在转贷的情形，说明发行人与云鼎铝业交易的

必要性、真实性和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1、曾经的转贷行为已得到彻底规范 

针对《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5 号》5-8 所列的财务内控不规范情形核查：报

告期内，发行人存在通过供应商兰泰铝业和子公司进行转贷，以及与实际控制人及关键管

理人员进行资金拆借的内控不规范情形，发行人已积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转贷事项

已于 2020 年底前整改到位并再未发生该情况，资金拆借款项已于 2019年底前全部归还且再

未发生。 

针对转贷事项，发行人通过转贷取得的借款均已按照合同约定按期还本付息，当期已

全部偿还完毕，未发生逾期还款或其他违约的情形，未造成贷款银行资金损失，并已取得

相关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此外，发行人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

构，完善了《资金控制管理制度》，以进一步加强发行人在资金管理、融资管理等方面的

内部控制力度与规范运作程度，并明确规定“严禁通过供应商或分子公司等第三方转贷取

得银行贷款，以及为客户等第三方提供银行贷款资金走账通道”。 

针对资金拆借事项，发行人制定完善了《资金控制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控制度，对公司关联交易的

审批权限以及关联股东及董事回避表决、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前

述内控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忠良、李明杰以及徐晴、沈国林亦

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承诺》。 

综上，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财务内控不规范的情形。根据发行人内部有关制度

文件等，发行人会计基础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

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

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

的可靠性。 

2、发行人与云鼎铝业交易的必要性、真实性和公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结合本题之“（一）结合云鼎铝业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分析在采购单价、结算条

款等方面优于内蒙超今的原因及合理性”的相关回复，发行人与云鼎铝业交易具有必要性、

真实性和公允性。另外，经网络核查、访谈确认及核查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

关键岗位人员的银行流水，除与发行人存在铝型棒材采购业务合作及前期已披露的转贷资

金往来以外，云鼎铝业及其股东、主要管理人员等关联方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

主要员工等关系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未披露的资金或

业务往来等利益输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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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分析公司业绩变动趋势； 

2、获取公司最新的订单情况，了解定点项目的执行状况； 

3、查阅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网站、相关有色金属研究报告，了解铝型棒材受行业供

需变化的影响情况；查阅长江有色金属网 A00 铝价，与公司铝型棒材采购价格的变动趋势

进行对比分析； 

4、获取公司的盈利预测报告，分析全年业绩预测的实现情况；分析影响持续经营能力

的主要因素； 

5、获取公司生产人员名册，分析生产人员的构成情况； 

6、分析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变动情况； 

7、获取生产人员薪酬统计数据，分析生产人员人数、薪酬变动与营业收入、业务结构

的匹配情况； 

8、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年报，分析公司生产人员人均创收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

情况； 

9、分析云鼎铝业、内蒙超今的采购价格差异情况；查阅云鼎铝业、内蒙超今与发行人

签订的合同并分析差异 

10、对云鼎铝业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发行人与其合作的具体情况，核查

转贷情况。 

11、网络核查、访谈确认及核查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关键岗位人员的银

行流水，核查是否存在与供应商的异常交易流水行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相较于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2022 年公司产品新增主要客户

的定点较为饱和，相关业务具备良好的市场需求及发展潜力；发行人报告期内业绩下滑主

要受原材料涨价等成本上升、宏观环境变化、行业景气度波动及汽车行业“缺芯”等多重

因素影响，公司亦采取了多项举措积极应对，目前相关影响因素已经有所好转，发行人盈

利能力亦逐步恢复； 

2、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保持稳定，未发生较大变化；报告期内，公司一线生产

人员人数分别 1,314 人、1,253 人、1,385 人和 1,459人，整体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与公司营业

收入规模变动趋势保持一致，与公司的业务结构相匹配； 

3、云鼎铝业为山东创新集团铝型棒材产品的贸易代理商，与发行人另一供应商内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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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定价方式、采购单价等方面基本一致；发行人与云鼎铝业的结算条款差异对资金占用

周期的影响较小。发行人转贷事项已于 2020 年底前整改到位并再未发生该情况，发行人与

云鼎铝业交易参照市场通行的“A00 铝市场价（周）+加工费”方式定价，相关定价公允。

发行人与云鼎铝业交易存在商业必要性和真实性，经核查，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赵焕琪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杨浩峰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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